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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文

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關於入境限制之規

定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至該法施行細則第

十二條第六款前段，關於未在自由地區居住一定期間，得不予許可入

境之規定，係對主管機關執行上述法律時，提供認定事實之準則，以

為行使裁量權之參考，與該法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社會安定之立法意

旨尚屬相符。惟上述細則應斟酌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意

旨，隨情勢發展之需要，檢討修正。

解釋理由書

人民有居住及遷徒之自由，固為憲法第十條所規定，但為防止妨

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

者，仍得以法律限制之，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甚明。動員戡亂時

期國家安全法第一條明示該法係動員戡亂時期為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

社會安定而制定。其中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關於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

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，得不予許可入出境之規定，即係

對於人民遷徒自由所為之限制。就入境之限制而言，當國家遭遇重大

變故，社會秩序之維持與人民遷徙之自由發生衝突時，採取此種入境

限制，既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至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六款前段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

十八日行政院修正發布前，關於「離開淪陷區後，未在自由地區連續

住滿五年（已修正為四年）」者，得不予許可入境之規定，係對主管

機關執行上述法律規定時，提供認定事實之一種準則，以為行使行政

裁量權之參考，並非凡有此情形，一律不予許可入境。故其條文定為

「得」不予許可，而非「應」不予許可，與該法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

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尚屬相符。惟上述細則應斟酌該法第三條第二項

第二款規定之意旨，隨情勢發展之需要，檢討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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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葉０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主 旨：國安法第三條第二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六款，違背

憲法第七條及第十條之精神，敬請解釋。

說 明：

一、聲請人髮妻劉０霞，於七十六年二月十日由大陸到達香港，

並於同年二月十七日申請入境來台定居。經內政部警政署入

出境管理局，認為與規定不合，未予准許。聲請人乃向行政

院陳情，請准髮妻來台定居，經由移內政部發文內政部警政

署入出境管理局以七十六年九月十日(76)勇局字一七四六四
號函答復略以：「劉０霞擬來台定居，申請入境一案，因其

離開淪陷區未在自由地區連續住滿五年，依國家安全法施行

細則第十二條第六款規定，不予許可。」聲請人不服，向內

政部及行政提起訴願，再訴願皆遭駁回，復提起行政訴訟，

行政法院以七十七年度判字第八八０號判決主文原告之訴駁

回，聲請人不服，依法向 鈞院大法官會議提出法律解釋

案，敬請解釋。

二、內政部警政署引用國安法第三條第二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

二條第六款規定批駁髮妻入境，惟查憲法第七條規定：中華

民國人民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在法律上一律

平等。國安法既然規定大陸同胞離開淪陷區，必須在自由地

區連續住滿五年，方可申請來台定居，即應人人遵守，何以

年滿七十以上大陸同胞，未在自由地區連續住滿五年，已獲

准入台定居者不下萬千。此為盡人皆知事實，顯然違背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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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精神。又憲法第十

條規定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。在憲法保護下及法統認知上，

政府一再承認居住大陸同胞亦為我中華民國人民，聲請人配

偶冒險脫離大陸，反而不准入境，顯然與憲法保障人民遷徙

自由之精神不合。

三、憲法前言有云：「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託付，依

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，為鞏固國權，保障民

權，奠定社會安寧，增進人民福利，制定本憲法，頒行全

國，永失咸遵」根據前言所述憲法為施行愛民保民之仁愛政

治，國家雖處於危難中，果無安全顧慮，髮妻已年逾花甲為

我守寡四十年，何況解嚴後，基於人道台胞皆可回大陸探

親，以表現政府德澤，夫妻乃人倫之大本，髮妻迢迢千里來

台夫妻團圓不准入境，與憲法基本人道精神不符，只有怨

嘆，夫復何言。

聲請人：葉 ０

附行政院法院判決書影本乙件

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七年度判字第八八０號

原 告 葉 ０ （住略）

被告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

上原告因入境事件，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台七十

七訴字第六三七七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之配偶劉０霞，於七十六年二月十日由大陸到達香港，並於同

年二月十七日申請入境，來台定居，經被告機關審核，認為與規定不

符，未予准許。原告乃向行政院陳情，請求准其配偶來台定居，經移

由內政部發交被告機關以七十六年九月十日(76)勇局字第一七四六四
號函復原告略以：劉０霞擬來台定居，申請入境一案，因其離開淪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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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未在自由地區連續住滿五年，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六

款規定，不予許可。原告不服，向內政部及行政院提起訴願、再訴

願，遞遭決定駁回後，復提起行政訴訟，茲摘敘原被告訴辯意旨如

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被告機關引用國安法第三條第二項及同法施行細

則第十二條第六款規定批駁不准原告之配偶入境，惟查憲法第七條規

定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

律平等。國安法既然規定大陸同胞離開淪陷區，必須在自由地區住滿

五年，方可申請來台定居，即應人人遵守，何以年滿七十以上大陸同

胞，未在自由地區連續住滿五年，已獲准入台定居者不下千萬，顯然

違背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精神。又憲法第十

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。在憲法保護下及法統認知上，政府

一再承認居住大陸同胞亦為我中華民國人民，原告配偶冒險脫離大

陸，反而不准其入境，顯然與憲法保障人民遷徙自由之精神不合。基

於普通法律與憲法有所違背時，普通法無效之規定，以及人道精神，

請將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均予撤銷，准原告配偶來台定居等語。

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依據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六款規

定，由淪陷區到達自由地區，必須在自由地區連續住滿五年，始得申

請來台，原告之配偶劉０霞係七十六年二月十日由大陸抵香港，請求

入境與上項規定不合，被告機關依規定辦理，並無不當，請駁回原告

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查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，固為憲法第十條所規定，但為防止妨礙

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

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此觀同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即明。動

員戡亂時期，政府為確保國家安全，維護社會安定，制定動員戡亂時

期國家安全法，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適當之限制，殊難謂為違背

憲法之規定，而指為無效。依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及同法施行細

則第十二條第六款之規定，離開淪陷區未在自由地區連續住滿五年，

或已住滿五年未取得當地居留權或在台灣地區無直系血親者，得不予

許可入境。本件原告之配偶劉０霞於七十六年二月十日由大陸抵達香



司法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

港，同年月十七日申請入境，有其提出之入境申請書附被告機關原處

分卷內可稽。被告機關審核結果，認與上述規定不合，函復不准，經

原告向行政院陳情，請求准其妻入境來台定居，案經發交被告機關提

請「內政部人民申請入出境未經許可案件審查委員會」審查決議仍維

持原處分。被告機關乃以七十六年九月十日(76)勇局字第一七四六四
號函復原告不准其入境之申請，經核並無違誤。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

予維持，均無不合，原告起訴意旨，難謂為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

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


